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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深

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

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资本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等相关规定，由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出的承

诺或声明。  



一、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总发行额度 30 亿元，已全部发行，其中，已发行公司债

券分别为“18 远致 01”、“20 深资 01”；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总发行额度 50亿元，已发行 40亿元，其

中，已发行公司债券分别为“21深资 01”、“22深资 01”，详见下表： 

序

号 债券全称 
债券 

简称 

债券 

代码 
发行日 

到期

日 

债券余额

（亿元）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1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

司 2018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18 远

致 01 

112766

.SZ 

2018-

09-13 

2023-

09-13 
1.01 2.93%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

的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若债券持有人在本期债券

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

择权，回售部分债券的票面面

值加第 3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

售支付日一起支付。 

2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 2020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0 深

资 01 

149102

.SZ 

2020-

4-24 

2025-

4-24 
10.00 2.60%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

的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若债券持有人在本期债券

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

择权，回售部分债券的票面面

值加第 3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

售支付日一起支付。 

3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

一） 

21 深

资 01 

149463

.SZ 

2021-

4-26 

2024-

4-26 
20.00 3.55%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

的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4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一) 

22 深

资 01 

149896

.SZ 

2022-

04-27 

2025-

04-27 
20.00 3.05%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

的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以上各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或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均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重大资产重组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和目的 

发行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亿鑫投资”）

与南昌兆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南昌兆投”）及其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人顾伟先生于2022年5月26日签署了《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与南昌兆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顾伟关于深圳

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

议”、“本协议”)。南昌兆投拟向发行人与亿鑫投资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深

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兆驰股份”、“标的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合计893,165,400股，本次拟转让股份数量占上市公司股份总

数的19.73%，且南昌兆投及顾伟放弃部分表决权，使发行人及亿鑫投资取得上市

公司控制权、发行人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将上市公司纳入

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简称“本次交易”）。 

自本次交易交割日起，在发行人作为兆驰股份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期间，

南昌兆投、顾伟先生合计仅保留上市公司5.00%比例的表决权（其中南昌兆投保

留持有的上市公司5.00%股份的表决权，顾伟先生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再

享有表决权）；若未来南昌兆投、顾伟先生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小于5.00%，

则将按照届时的实际持股比例享有表决权。 

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发行人和亿鑫投资合计持有兆驰股份893,165,400股，

占兆驰股份股份总数的19.73%，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比例为19.73%；南昌兆投及顾

伟先生合计持有兆驰股份892,559,513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19.72%，合计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比例为5%。发行人将成为兆驰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基于对兆驰股份业务的认可，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亿鑫投资拟通过受让上

市公司股份、原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放弃部分表决权等安排，取得兆驰股份控

制权，扩大深圳市属国资在智慧显示、LED、智慧家庭组网等产业的战略布局。 

（二）交易对方情况 

1、交易对方一 



名称：南昌兆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二路28号物业片团综合

楼310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昌宝瑞祥贸易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顾伟）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1,236.4829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99207220L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策划（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合伙人：南昌宝瑞祥贸易有限公司、顾伟、全劲松、康健、周灿。 

本次交易完成前，交易对手一持有兆驰股份1,782,249,627股股份，占兆驰

股份股本总额的39.37%，系兆驰股份的控股股东，与顾伟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截至2019年末、2020年末和2021年末，交易对方一的总资产分别为65,649.77万

元、52,817.93万元和46,4552.79万元；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度，交易

对方一的净利润分别为-3,237.64万元、-1,898.92万元和283,989.26万元。 

发行人与南昌兆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2、交易对方二 

姓名：顾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顾伟先生担任兆驰股份董事长，任职期限为2007年05月19日至2022年07月12

日，系兆驰股份实际控制人及主要创始人。顾伟先生直接持有兆驰股份3,475,286

股股份，占兆驰股份股本总额的 0.08%，通过南昌兆投持有兆驰股份

1,644,929,315股份，占兆驰股份股本总额的36.34%，合计持有兆驰股份36.41%

的股份比例（上述股份比例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发行人与顾伟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股票简称 兆驰股份 股票代码 002429.SZ 

公司名称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 MTC Co.,Ltd.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 

注册资本 4,526,940,607 元 

成立日期 2005 年 04 月 04 日 

公司属性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7272966XD 

2、交易价格 

参考兆驰股份2022年2月22日前9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经协商，每股转

让价格为4.89元。交易价款为人民币4,367,578,806.00元（肆拾叁亿陆仟柒佰伍

拾柒万捌仟捌佰零陆元）。 

3、标的公司的历史沿革情况 

兆驰股份成立于2005年04月04日，于2010年06月10日上市。根据兆驰股份披

露的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南昌兆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瑞诚睿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工控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兆驰股份39.37%、7.95%、6.32%、5.00%的股权，南昌兆

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其第一大股东。 

4、标的公司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兆驰股份2019年、2020年、2021年的

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编号为天健审〔2020〕3-131号、天健审〔2021〕

3-331号、天健审〔2022〕3-353号的审计报告。兆驰股份近三年又一期的各主要

财务指标情况如下（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一季度 2021年 2020年 2019 年 



总资产 2,420,647.43 2,559,209.21 2,655,270.34 2,196,311.07 

总负债 1,073,493.51 1,263,333.45 1,480,503.11 1,220,996.55 

净资产 1,347,153.92 1,295,875.77 1,174,767.23 975,314.52 

营业收入 373,274.09 2,253,811.01 2,018,622.66 1,330,220.14 

净利润 35,459.26 40,399.70 176,432.71 116,111.0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7,480.23 210,548.55 -908.51 -147,997.40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992.82 -240,329.29 -173,479.53 273,037.81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4,505.44 -133,744.62 124,286.26 -56,014.49 

未分配利润 694,803.31 660,241.90 629,684.03 471,608.74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4,143.80 21,341.98 11,380.91 7,252.33 

2020年度，兆驰股份的营业收入同比增加51.71%、净利润同比增加52.08%，

主要系通过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以及不断提升的智能制造水平，盈利

能力持续增强；2021年度，兆驰股份的净利润同比降低77.10%，主要系对恒大集

团及其成员企业应收债权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18.93亿元。 

5、标的公司的未决诉讼、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1）未决诉讼 

根据兆驰股份披露的2021年年报，兆驰股份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诉讼(仲裁)基本情

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预

计负债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

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情

况 

公司或子公司起诉

他人：合同纠纷等 
6,103.04 否 

共十九笔：十六

笔已结案，三笔

审理中。 

不构成重大影响 

十六笔已结

案，部分已

执行。 

他人起诉公司或子 

公司：合同纠纷等 
17,035.91 

是，预计负

债金额

739.56万元 

共六十一笔：三

十笔已结案，三

十一笔审理中。 

不构成重大影响 

三十笔已结

案，部分已

执行。 

（2）关联方对兆驰股份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根据兆驰股份披露的2021年年报，截至2021年末，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对兆驰股份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3）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根据兆驰股份披露的2021年年报，截至2021年末，兆驰股份不存在为关联方

提供担保情形。 

（四）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甲方一：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二：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一：南昌兆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二：顾伟 

本协议中，“甲方”视具体文义指代甲方一和/或甲方二；“乙方”视具体

文义指代乙方一和/或乙方二；甲方、乙方合称为“甲乙双方”或“双方”或“各

方”，单称“任何一方”。 

1、股份转让 

1.1乙方一拟向甲方一转让所持666,818,300股上市公司股份（占比14.73%），

乙方一拟向甲方二转让所持226,347,100股上市公司股份（占比5.00%）。 

1.2本次交易交割后，甲方一持有上市公司666,818,300股股份（占比14.73%），

甲方二持有上市公司226,347,100股股份（占比5.00%），乙方一持有上市公司

889,084,227股股份（占比19.64%），乙方二持有上市公司3,475,286股股份（占

比0.08%）。 

2、控制权安排 

2.1各方同意，甲方自交割日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 

2.2乙方承诺，其应于本协议签署当日出具《关于不可撤销的放弃表决权承

诺函》，前述函件应于本次交易交割日生效。 

2.3乙方承诺，自本次交易交割日起，在甲方一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



间，乙方及其一致行动人仅保留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00%比例的表决权（如未来

总持股比例小于5.00%，则以实际持股比例享有表决权），同时乙方不可撤销地

放弃持有上市公司其余全部股份的表决权（包括但不限于已经持有和后续以任何

形式取得的股份或权益）；在甲方一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乙方上述表

决权的安排均不可撤销。 

2.4若甲方违反本协议关于减持的约定且导致甲方一不再作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的，乙方有权撤销上述表决权放弃承诺并可根据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享有

相应的表决权。 

3、价款 

各方确认，参考上市公司最近一次停牌日（2022年2月22日）前9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经协商，本次交易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为4.89元。甲方向乙

方一支付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应为每股转让价格与标的股份数量的乘积，即

人民币4,367,578,806.00元（肆拾叁亿陆仟柒佰伍拾柒万捌仟捌佰零陆元）。 

4、交割 

中登公司将标的股份登记在甲方名下之日（甲方一、甲方二登记日不一致的，

以孰晚之日为准）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甲方获得标的股份完整的所有权，享

受上市公司届时有效的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全部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

的股东义务。 

（五）相关决策情况 

1、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决议情况 

已经过发行人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决策程序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 

2、主管机关批准或备案情况 

本次事项尚需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并取得反垄断主管部门出具的不实施进

一步审查或不予禁止的决定或同意文件及其它必要的程序，且需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

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3、持有人会议的召开安排或决议内容（如有） 

本次资产重组未导致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未召开持有人会

议。如持有人有异议，可以向受托管理人提请召开持有人会议。 

（六）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影响 

1、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中的相关风险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尚未全部完成，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风险。 

2、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的预计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符合发行人业务发展需求，符合发行人未来发展规

划。重组完成后，发行人资产总额、净资产等均显著提升，不会对发行人偿债

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重组方在重大资产中所做的资产注入、盈利预测等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不涉及。 

4、债权债务承继或偿付方案、拟定的其他对投资者保护机制的措施，以及措

施的执行安排和执行情况 

不涉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受托管

理人将持续密切关注“18 远致 01”、“20 深资 01”、“21深资 01”、“22深

资 01”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及时向上述债券持有人发布后

续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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